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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票据法》未明确单纯交付转让汇票的效力，由此引发司法裁判尺度不一与学

说见解分歧的困局。现行规范体系下，应对票据权利与票据所有权作区别认定。票据权利转

让应严格遵循《票据法》第 27 条确立的要式性要求。交付即可转让票据权利的观点，既与

票据行为要式性特征相悖，又缺乏实证法规范基础。《票据法》未明确规定单纯交付之转让

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可当然推导出立法默示肯定的结论，这是票据流通安全与交易秩序维护

的必然要求。票据所有权转让可回归物权一般规则。《民法典》物权编已确立动产交付生效

规则，票据作为特殊动产，其所有权转让自得准用。汇票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交付

票据时，受让人可基于有效交付取得票据所有权，这是物权变动规则在商事领域的当然适用。

单纯交付受让人，既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8

条行使补记权成为完全权利人，亦可选择转让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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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票据的单纯交付，是指持票人将票据交付他人占有以转移票据权利的法律行为。
〔1〕该行为通

常发生于空白背书场合，即背书人仅签章而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后，直接通过交付完成票据转让。

作为要式证券，票据的权利流转本应以背书连续性作为权利公示的外观表征。然而，在商事实践

中，空白背书汇票的单纯交付凭借流程简化、信息隐蔽等优势被广泛采用。例如，在资金流转频

繁的行业中，企业常通过此方式转让空白背书汇票。譬如，某地产公司欠供应商数百万元工程款，

将空白背书的汇票交付给供应商，以偿还欠款。供应商转手就把这张汇票当“现金”交付给材料

商，材料商又转交给分包商……这一快速的“击鼓传花”过程，无须繁琐背书，数天内就可完成

资金流转。又如，某信托公司急需资金，决定将空白背书的汇票交付给一家信任的投资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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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后者的融资。投资公司拿到汇票后，又可以将其交付给关联公司，以实现向后者输送资金的

目的。这种操作的魅力在于它的高效性、灵活性与私密性，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也不需要公开披

露太多细节，资金就能迅速到位，而且还能绕过监管。这对于急需资金周转的企业来说，无疑是

雪中送炭。但这些交易往往也极易引发法律纠纷。原因在于，单纯交付缺乏相应的票据记载，使

得交易缺乏透明度，交易的达成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信任，一旦信任破裂，问题就接踵而至。譬如

在前两例中，某地产公司可能会以票据并非主动交付而是丢失票据、自己与材料商等之间不存在

真实的交易关系等理由拒绝材料商、分包商的付款请求；材料商也可能主张自己并未在票据上签

章，从而拒绝分包商的付款请求；信托公司也可能基于各种理由无法偿还投资公司的资金，但同

时又主张自己为票据的权利人，要求后者返还票据；投资公司将票据交付给关联公司的行为也有

可能违反了其与信托公司的约定。而法律的模糊规定更是加剧了单纯交付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下称《票据法》）未明确规定单纯交付之票据权利转让方式，而司法裁判对于单纯交

付行为的法律效力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就相同或类似案件形成了不同判决。票据具有证券性质，

呈现二元权利结构，由“票据所有权”与“票据权利”两种权利组成。据此，单纯交付所转移的

权利客体可被精确厘定，这是破解单纯交付效力迷局的关键。但学界对于票据两种权利间的关系

及其各自转让规则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单纯交付情形下票据相关权利转让的具体规则有待于进

一步探讨。对此，一个扼要的结论是：票据权利的变动规则须恪守票据法律规范，票据所有权移

转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物权编的一般规则，交付即产生所有权变

动效力。票据所有权与票据权利变动的区分说既可维护票据行为要式性的底线，又能回应商事实

践对权利流转效率的需求，是更为适宜的解释方案。笔者力求从解释论的角度探讨空白背书汇票

单纯交付的效力。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对涉及空白背书汇票单纯交付的司法裁判进行梳理，力求

展现空白背书汇票单纯交付裁判分歧的全貌，并对裁判分歧对应的理论争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

以票据二元权利结构为视角，通过解释论的方式对单纯交付效力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空白背书汇票单纯交付的裁判分歧 

空白背书票据，是指只由票据让与人（背书人）签章，不记载受让人（被背书人）名称而转

让的票据。
〔2〕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网等网站公布涉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的裁判文

书进行检索，笔者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就单纯交付的效力，包括单纯交付后转让双方各自的

权利义务、随单纯交付转让的权利客体、票据权利转移的时点等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判断，

形成两大裁判阵营。 

第一种审判观点认为，单纯交付并不能实现票据权利的转移。这一观点在多种类型的纠纷案

件中均有所体现，包括单纯交付票据双方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单纯交付受让人与其间接前手的票

                                                        
〔2〕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程啸增订，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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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追索权纠纷、单纯交付受让人与贴现人的票据利益返还权纠纷、遗失票据的背书人与单纯交付

受让人之间的票据利益返还权纠纷。 

首先，在单纯交付票据双方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方面，以某些案件
〔3〕为例，甲采用单纯交付的

方式将案涉票据转让给乙，乙取得票据后补记自己为被背书人，并进一步背书转让给丙。在这些

案件中，法院判定甲与乙之间的行为属于票据单纯交付，并非票据权利的转让，因此乙对甲不享

有票据法规定的追索权或再追索权。 

其次，在单纯交付受让人与其间接前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中，某案件
〔4〕的审理法院指出，票

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应依票据记载事项享有权利、承担债务。若要求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未在票

据上签章的人承担债务，既不符合票据的文义性特征，也超出了当事人能够合理预测的债务范围。

在该案中，原告与被告并非涉案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因此法院对原告向被告主张票据权利的诉求

未予以支持。在另一类似案件
〔5〕中，法院认为原告以单纯交付方式取得的汇票，不符合《票

据法》第 27 条第 1 款、第 3 款与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故原告不享有票据权利，无权向出票人

进行追索。 

再次，在单纯交付受让人（持票人）与贴现人的票据利益返还权纠纷中，某案件
〔6〕的审理法

院认为，持票人在涉案汇票的被背书栏中未填写自身名称，且所持汇票系通过民间贴现方式取得，

而这种取得方式并不为我国票据法所认可。由于原告未通过出票、背书等票据行为来明确记载票

据权利，法院以此为由驳回了其诉求。 

最后，在遗失票据的背书人与单纯交付受让人之间的票据利益返还权纠纷中，某案件
〔7〕的审

理法院认为，甲虽是名义上的被背书人，但其与遗失票据的背书人乙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

而是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从丙处取得票据。在取得过程中，甲仅凭背书栏加盖的印章就认为丙是

乙的代理人，属于重大过失，不能依据善意取得的方式获得票据权利。 

第二种审判观点认为，单纯交付可以实现票据权利的转移。在某些典型案例
〔8〕中，法院认为

汇票的流转方式包括背书转让和直接交付两种，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均会产生权利转移的法律

效果，在该类案件中，甲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汇票交付给乙，这一行为即产生票据权利转移

给乙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在某案件的裁判要旨中也指出，单纯交付“属于除‘背书转让’

                                                        
〔3〕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嘉秀商初字第 603 号；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

粤 0115 民初 22582 号。 

〔4〕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潍商终字第 553 号。 

〔5〕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 03 民终 1387 号。 

〔6〕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 04 民终 869 号。 

〔7〕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焦民二金终字第 00115 号。 

〔8〕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临商初字第 162 号；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 0404

民初 568 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京民申 23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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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其他转让方式，故权利人无需以‘背书连续’证明其享有票据权利”。
〔9〕这一观点为众多类

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单纯交付票据双方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单纯交付受让人与其间

接前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背书人与单纯交付且补记受让人之间的纠纷、单纯交付受让人与贴现

人的票据利益返还权纠纷中均有体现。 

首先，在单纯交付票据双方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中，某案件
〔10〕的审理法院依据 2008 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下称《票据纠纷规定》）第 49

条（2020 年修订后为第 48 条）认为，持有空白背书票据的票据权利人不经补记，直接通过单纯

交付方式转让票据，不会产生违反票据文义性和背书连续性的后果，该转让方式合法有效。因此，

根据《票据法》第 68 条第 1、2 款的规定，受让人有权对转让人行使追索权。 

其次，在单纯交付受让人与其间接前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中，某案件
〔11〕的审理法院判定，

持票人只要能证明票据的真实性和背书的连续性，且不存在《票据法》第 12 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

据权利的情形，即可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取得票据的方式不影响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

在另一案件
〔12〕中，法院依据 2008 年《票据纠纷规定》第 49 条指出，如果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权

利时未记载受让人名称就交付票据，该行为同样有效。同时，依据该规定第 50 条，记名汇票的转

让存在两种情况：票据的收款人转让票据权利必须依背书方式进行；其他持票人可以通过单纯交

付方式转让票据。在甲作为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且无证据证明乙非法取得案涉汇票的情

况下，乙将票据交付给丙，丙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了自己的名称。依据第 49 条规定，丙作为

持票人的记载与背书人的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案涉汇票符合《票据法》背书连续性的要求。 

再次，在背书人与单纯交付受让人之间的纠纷中，需要分别讨论主动交付票据的背书人和遗

失票据的背书人两种情况。在主动交付票据的背书人相关案件中，如某案件
〔13〕中，甲认为丙并

非从票据记载的直接前手甲处取得票据，而是从没有在票据上背书的乙处取得，因此丙不享有票

据权利。且丙取得票据时，明知最后背书人是甲而非乙，在未尽审查义务、未与甲核实票据来源

及真伪、明知与甲没有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等情形下，直接受让该票据，违反了《票据法》

第 32 条对直接前手负责的规定，构成了《票据法》第 12 条规定的重大过失，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但法院依据 2008 年《票据纠纷规定》第 49 条认为，持有空白背书票据的票据权利人不经补记，

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不会产生违反票据文义性和背书连续性的后果，该转让方式合法有

效，因此甲主张乙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的观点于法无据。遗失票据的背书人与单纯交付受让人

                                                        
〔9〕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与参考丛书编选组：《最高人民法院保险、票据案例指导与参考》，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9 页。 

〔10〕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02 民终 8253 号。 

〔11〕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06 民终 701 号。 

〔12〕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 0202 民初 5005 号。 

〔13〕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05 民终 1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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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纷是单纯交付争议的主要类型。
〔14〕例如某案件

〔15〕中，法院认为空白背书票据可以通过背书

或者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甲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取得票据，符合《票据法》规定，且其获得票

据时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同时已经支付了对价，因此甲善意取得了票据，依法可以行使相应的

票据权利。 

最后，在单纯交付受让人（持票人）与贴现人的票据利益返还权纠纷中。某案件
〔16〕的审理

法院指出，丙持有涉案汇票，尽管该汇票背书不连续，但依据 2008 年《票据纠纷规定》第 49 条，

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

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虽然丙之前的票据持有人都通过单纯交付转让票据，丙通

过与乙的合法买卖关系合法取得该票据，且甲银行也表示在本案诉讼前并无他人就涉案票据主张

过权利。因此，法院认定丙合法持有该承兑汇票，有权向甲银行主张票据利益的返还请求权。 

相应地，在审判实践中，对于通过单纯交付受让票据又通过单纯交付转让的主体之权利义务，

同样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类主体享有票据权利并承担票据义务。例如在某案件
〔17〕

中，法院认定虽然转让人没有签章，但单纯交付的主体仍然负有票据义务。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此类主体不享有票据权利，不承担票据义务。
〔18〕如某些案件

〔19〕的审理法院认为，乙因买卖合同

关系从甲处取得涉案汇票，但由于汇票没有乙作为被背书人或背书人的文字记载，因此乙未加入

票据当事人的行列中，不享有票据权利。乙仅为票据流转过程中的行为人，其单纯交付票据的行

为不产生创设票据权利的法律效果，也不影响丙作为票据背书人的票据权利。
〔20〕在另一案件

〔21〕

中，法院认为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不认可汇票的单纯交付，以单纯交付方式取得汇票的持票人不是

票据权利人。通过空白背书、单纯交付取得汇票的当事人，虽持有汇票并能出示，但未按法定程

序在票据上签章，而票据的法定性决定了票据行为是产生票据法上法律关系的唯一基础，只有符

合票据法的票据行为才可能产生票据法上的效果。单纯交付票据的行为不符合《票据法》对票据

权利转让的规定，不属于票据行为，也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果。 

总之，我国票据法律制度未对单纯交付票据的行为进行规范，而司法实践中对单纯交付的法

律效果的理解存在差异化，引致类案不同判现象频发。 

                                                        
〔14〕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 1103 民初 2633 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

陕 01 民终 940 号。 

〔15〕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1523 民初 3299 号。 

〔16〕 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 1324 民初 9579 号。 

〔17〕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02 民终 8253 号。 

〔18〕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 0112 民初 7020 号。 

〔19〕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潍商终字第 809 号；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潍商

终字第 297 号。 

〔20〕 类似观点参见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西民二初字第 151 号。 

〔21〕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 06 民终 18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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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纯交付效力的既有观点：从整体判断到区分处理 

与司法裁判分歧相呼应的是，学界对单纯交付的法律效力也未形成共识。学说争议分为两个

层面：其一为价值判断层面的争议，涉及流通效率与交易安全的衡平，如肯定说认为，否定单纯

交付效力的利益衡量结果失衡，不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且不能有效地回应商业实践的需求
〔22〕；

否定说认为单纯交付重于保护流通性而轻于安全性。
〔23〕其二为规范解释层面的争议，聚焦我国现

行法是否承认该制度。下文着重从规范解释维度展开考察。 

（一）单纯交付效力的整体判断 

1.  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我国以《票据法》为代表的票据法律规范认可单纯交付转让票据的效力。
〔24〕肯定

说之规范基础并非空中楼阁，其通过对现行法的体系化解释，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规范依据基础。

具体而言，肯定说呈现双重规范支点。 

首先，现行 2020 年《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的展开。空白背书有效是空白背书单纯交付得

以成立的前提。第 48 条通过“被背书人名称补记”规则，为空白背书型单纯交付开辟规范通道，

承认了空白背书的效力。具体而言，第 48 条包含三层规范意旨：其一，明确背书人未记载被背

书人名称即交付票据的行为有效性，这是对《票据法》第 30 条的进一步解释；其二，赋予受让

人选择权，受让人既可通过补记自身名称完成背书，亦可保持空白状态直接交付次受让人
〔25〕；

其三，确立补记行为与交付行为的等效性，次受让人补记行为溯及地完成权利移转。此等规范设

计实质上认可了交付转让的合法性，与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第 16 条确立的制度形成

功能等效。 

其次，《票据法》第 31 条的解释。该条文作为权利证明规则的枢轴，蕴含双重规范价值：实

体法层面，确立背书转让与交付转让的二元结构。依据《票据法》第 31 条的规定，背书是票据转

让的主要方式，而非唯一方式。所谓“其他合法方式”之但书规定，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可涵盖

单纯交付情形，此与第 27 条第 3 款“应当背书”之规定形成原则与例外之关系。程序法层面，构

建差异化的举证责任体系。持票人权利证明方式因取得路径不同而呈现结构性差异：背书具有权

利证明的效力
〔26〕，经背书转让者得享“背书连续性推定”之优待，其仅须证明形式背书连续即可

                                                        
〔22〕 赵意奋：《论票据流通中的直接交付》，载《法律科学》2016 年第 3 期，第 152 页。 

〔23〕 曾大鹏：《支付密码、单纯交付与票据流通性的法教义学分析——以“2013 年度上海金融商事案例 7”为重点的评释》，载《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86 页。 

〔24〕 依据其适用范围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单纯交付适用于空白支票的转让。如董惠江教授曾指出，我国只

有限地承认空白支票的存在，单纯交付之票据转让方法适用于空白支票的交付。第二，单纯交付适用于无记名支票的转让。第三，单纯

交付适用于空白背书汇票的转让。 

〔25〕 董翠香：《论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载《法学论坛》2012 年第 2 期，第 150 页。 

〔26〕 ［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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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主张权利
〔27〕；而经交付取得票据的主体则须通过交付链条证明、前手权利来源证明等实质证

据补强其权利正当性。这种规范构造暗含立法者对票据流通方式多元化的默示认可，与商事实践

中“先交付后补记”的交易惯行形成呼应。 

最后，两规范联动解释产生体系效益。《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解决空白背书有效性之前提

问题，《票据法》第 31 条则处理权利证明之后续问题，二者共同构成“效力认定—权利证明”的

完整规范链。这种解释方案既能够维持票据行为要式性原则的底线，又通过司法解释赋予必要的

弹性空间。也即，当持票人通过交付取得空白背书票据时，其虽然不能直接主张背书连续性推定

的保护，但可通过证明交付链条的合法性及补记行为的正当性，最终实现票据权利之行使。 

2.  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以单纯交付行为转让票据的，其转让行为无效。
〔28〕具体而言，其无效是指“以

这种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也不发生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即无效”。
〔29〕

该说学者立足规范文本之严格解释，构建起严密的反对论证。 

其一，坚持票据行为要式性原则。基于第三人利益保护等理由，票据权利应坚守法定。而票

据权利的法定性必然表现为票据权利变动的法定性。具体而言，“票据权利依票据行为而变动

的，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当事人不能约定创造新的方式，更不能通过特约改变法定方

式”。
〔30〕故而，依据《票据法》第 27 条第 3 款“应当背书并交付”之强制性规定，票据转让必须

遵循法定方式。该观点强调“应当”之规范属性为强行法规范，若允许当事人以交付替代背书，

将动摇票据行为要式性之根基。 

其二，质疑权利证明规范的射程。《票据法》第 31 条虽规定“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之情

形，但否定说严格限缩其涵盖的范围，认为该条所称“其他合法方式”仅指继承、税收等非转让

取得方式，并不包括单纯交付。
〔31〕因为，这些取得票据的情形并不属于狭义的票据权利转让

〔32〕，

而属于票据权利的主体变更，属于票据法以外的问题，依据其他法律解决。而单纯交付属于票据

权利的转让，应由票据法进行规范。实践当中，部分法院也持有此种观点。
〔33〕 

其三，否定空白背书的规范效力。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是空白背书型单纯交付得以存在的

前提。否定说坚持《票据法》第 30 条要求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之强制性，认为《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实为特殊情形下的补充规则，其规范本质系授权补记而非创设新型转让方式。在第 48 条下，

                                                        
〔27〕 曹守晔、王小能、汪治平、吕方：《〈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2001 年第 4

期，第 10 页。 

〔28〕 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2 页。 

〔29〕 傅鼎生：《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载《法学》2009 年第 12 期，第 120 页。 

〔30〕 傅鼎生：《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载《法学》2009 年第 12 期，第 115 页。 

〔31〕 梁英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释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 页。 

〔32〕 吕来明：《票据法基本制度评判》，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4 − 235 页。 

〔33〕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晋民申字第489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6民终1854

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4民终8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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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权利转移的效力根源是背书人的授权行为与持票人的补记行为，而非交付行为。此说强调票

据补记行为与单纯交付在行为性质、法律效果上存在本质差异，认为空白授权票据补记权的法律

性质是表意行为，而单纯交付为事实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34〕 

其四，认为单纯交付不符合立法目的。《票据法》第 13 条、第 32 条等条文表明，该法在制定

之时并未认可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效力。如依据第 32 条第 1 款的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

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若是单纯交付，受让人无须对其前手负责，但“同一

性质之行为（转让行为），仅仅因行为形式不同而导致行为人责任的不同，不可思议”。
〔35〕 

（二）单纯交付效力的区分处理 

否定说完全否定单纯交付的法律效力。然而，即便《票据法》未明确规定单纯交付能够转移

票据权利，也并不意味着单纯交付票据的行为无效，因为票据权利的法定性并不能证成单纯交付

行为无效。所谓票据权利的法定性，是指票据权利的权利内容、权利种类以及权利的创设、转让、

消灭均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若票据权利的转让不符合法律规定，则不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

比较法实践也表明，违反法律规定的票据转让行为并非必然无效。例如，依据日本《票据法与支

票法》的规定，单纯交付的票据权利转移方式适用于无记名票据与空白背书票据，而不适用于完

全背书票据或记名票据。但通过单纯交付的形式转让完全背书票据或记名票据，可产生指名债权

转让的效果；甚至单纯交付禁止背书票据的行为，同样可以产生指名债权转让的效果。
〔36〕学理上

也有观点认为，“通常的票据、支票，如果希望的话，不依背书而依债权转让的一般方式进行转让，

也是可能的”。
〔37〕 

在我国理论界，也有学者尝试突破“全有或全无”的思维定式，主张单纯交付虽然不能产生

票据权利转移的效力，但可以产生其他法律效力，笔者将此类观点统称为区分说。在该说下，一

种观点认为，单纯交付属于单方法律行为，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可发生一般债权转让的

效力。
〔38〕实践中存在不少类似观点，如某些案件

〔39〕的审理法院认为，单纯交付可发生一般债权

转让的效力。但单纯交付并非票据行为，因其不具备票据行为应有的文义性、要式性，让与人因

不在票据上签名，也无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票据债务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持票人享有非票据权

利。由于单纯交付的受让人属于合法占有票据，因此需要对其合法占有票据的利益给予适当保护。

具体而言，持票人有权拒绝转让人要求返还票据的请求。当持票人的票据被他人以非法手段取得

                                                        
〔34〕 董惠江主编：《票据法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单纯交付是否为事实行为在理论上仍有争议，

如王小能教授认为，所谓票据的单纯交付，是指“持票人将票据交与他人占有以转移票据权利的一种法律行为”。参见王小能：《票据法

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35〕 傅鼎生：《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载《法学》2009 年第 12 期，第 116 页。 

〔36〕 张凝、［日］末永敏和：《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2 页。 

〔37〕 ［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 页。 

〔38〕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 页。 

〔39〕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焦民二金终字第 00114 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

粤 01 民终 174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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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持票人有权主张返还票据。实践中也存在类似观点。例如，某案件
〔40〕的审理法院认为，乙

是以非背书转让的方式从甲处取得票据，此种单纯交付不属于票据法上的票据转让方式，无法据

此取得票据权利。即使乙曾经取得案涉汇票并支付相应对价，其也只对案涉汇票享有民法上的权

利，有权主张相应的民事权利。 

综上，肯定说的核心问题，可能仍在于违反了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定性，而否定说又过度严苛，

难以回应商事实践需求，且存在扩张票据法律规范适用范围的嫌疑。区分处理的折中方案能够在

维护法定性的同时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治空间。但相较于简洁清晰的整体说，区分说内容更为复

杂，且其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明确，诸多细节之处也有待澄清。 

三、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所有权之区分说的理论展开 

区分说的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突破传统单纯交付理论中“权利变动一体化”的桎梏，在票据

所有权与票据权利等权利的变动之间构建起动态衔接机制。笔者也秉持区分说的立场，并且明确

区分是票据所有权与票据权利之票据二元权利的区分。在此基础上，空白背书票据的交付应被解

释为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转移行为，其效力认定当回归《民法典》物权编的一般规则，而票据

权利的取得与变动则须严格恪守《票据法》之文义性要求，符合票据权利变动法定性的要求。这

种区分处理既能维系票据流通的安全性，亦能保障商事交易的效率性，实为化解票据流通实践中

两种价值取向冲突的妥适路径。 

（一）票据的二元权利 

票据作为有价证券的典范，存在典型的二元权利结构，包含两种权利：一种是票据持有人对

票据的所有权，即票据持有人作为“票据”这一动产的所有权人而享有的物权。另一种是票据内

容的权利，即票据持有人依照票据上的记载而得享有或行使的权利，这是票据权利。对于有价证

券的二元权利结构，学界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41〕具体到票据，其二元权利的区别更为明

显：票据权利是一种特殊的金钱债权，如《票据法》第 4 条第 4 款规定，该法所称票据权利，是

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与之相对，票据所

有权则为典型的物权。因此，“票据权利即票据所有权”的观点实难成立。我国实证法虽未明示此

等区分，然《票据法》第 4 条关于“票据权利”之定义，与《民法典》第 115 条对物权客体之规

定，已为二元权利结构提供规范基础。在票据二元权利中，票据权利备受关注。如票据的流通转

让，主要是指票据权利的转让，但随票据流通而转让的票据所有权并未被单独探讨。原因或许在

于，票据这种特殊的物，其主要的价值源于票据权利，且在票据的流通转让中，这两种权利通常

一同转让。由此，票据所有权的转让隐于票据权利的转让的背后不被察觉。但在空白背书汇票的

                                                        
〔40〕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 10 民终 1660 号。 

〔41〕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程啸增订，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 − 6 页；张舫：《证券上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 页；叶林主编：《证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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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交付中，这两种权利可能产生主体分离，即票据的所有权人不一定能够拥有票据权利，拥有

票据权利的主体也不一定是票据的所有权人。在司法实践当中，部分法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某

案件
〔42〕的法官认为，票据所载权利具有双重性：一是持有票据的人对构成票据的物质享有的所

有权，属于民事权利。二是票据持有人依照票据上的记载享有的票据法上的权利，属于票据权利。

本案中，案涉主体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取得汇票，且支付对价，虽不能取得票据权利，但不影响

其取得相应的民事权利，其有权针对该民事权利提起相应的诉讼。就此而言，本文可以视为对此

司法实践观点进行精确化作业的尝试，这些司法实践观点也构成本文观点的实践基础。 

（二）交付转移票据所有权 

《票据法》第 27 条第 3 款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之规定，已将交付确

立为票据权利转让之必备要素。但须特别注意的是，该规定中的“交付”在物权（物权法）层面

与票据权利（票据法）层面中具有双重规范意义：就物权层面而言，交付直接引致票据所有权变

动；就票据权利层面而言，交付仅仅是权利变动之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交付是票据权利转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基于票据的完全有价证券的性质，持有票据是行使

票据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票据权利的转移必然要求交付票据。
〔43〕从票据法原理来讲，票据权利

转移时交付票据，与票据权利行使时须持有票据，二者存在紧密的关联。
〔44〕票据权利转移以交付

票据为表征，这是票据权利动态流转的外在表现；而票据权利行使时持有票据，则是票据权利得

以实现的静态前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印证，共同构成票据权利运行的完整链条。在票据法体

系中，持有连续背书票据的主体，通常被推定为票据权利人；反之，不持有票据的主体，一般不

被承认享有票据权利。这体现了票据作为有价证券，在权利认定上的鲜明特征：持有票据是享有

票据权利的外观证据，此为票据作为有价证券的重要属性使然。故而，无论以何种合法方式转让

票据权利，交付票据均为必备环节，其目的在于实现票据权利的转移。交付是票据权利转移的必

要要件，若未交付票据，则票据权利转移的法律效果尚未成就，受让人无法实际取得票据权利。

在比较法视域中，一些法域认可交付具有转移票据权利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交付可以成为特

定票据权利转移的充要条件，但我国《票据法》第 27 条第 3 款规定，汇票的票据权利转让应当背

书并交付。因此，依据该规定，交付是票据权利转让的非充分条件，仅有交付行为并无法实现票

据权利的转让。 

交付引致票据所有权变动。在空白背书单纯交付场合，票据所有权是随完整背书而转移还是

随交付而转移仍须探讨。因为《票据法》未明确票据所有权的转移时点，其第 27 条、第 30 条存

在解释空间。 

                                                        
〔42〕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 06 民终 1854 号。 

〔43〕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程啸增订，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 页。 

〔44〕 ［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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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背书转让中，交付被认为是背书行为的要件
〔45〕，且通常最后成就。故而背书行为随交

付生效，区分是交付导致所有权变动还是背书导致所有权变动的实际意义并不明显。也正因如此，

票据交付的物权法意义被掩盖于背书中。如经典观点指出，“经过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时，便取得

了票据的所有权，票据权利依附于票据本身，当被背书人取得票据的所有权的同时取得了票据权

利”。
〔46〕这里的背书转让，不同于《票据法》第 27 条的“背书”，是广义上的背书，包含“完整

背书 + 交付行为”两个环节。若缺少交付，则不发生背书转让的效力，而背书转让的效力，既包

括转让票据权利，也包括转让票据所有权。而《票据法》第 27 条第 4 款明确规定，背书（行为）

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该规范无论是按照文义还是按照日

常生活经验来理解，显然都不包括交付（行为）。因此，更为妥当的表述应当是，交付是背书转让

的要件，但交付不是背书（行为）的要件。 

但在空白背书的单纯交付转让中，背书完成时点与交付时点并不相同，因此需要明确票据所

有权究竟何时发生转移，又因何发生转移。单纯交付场合不同于交付行为最后成就的通常场合，

在该场合中，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即将汇票进行交付，在交付行为成就时，狭义的背书

（背书行为）因缺乏被背书人名称的记载而不完整，不产生效力。广义的背书，即背书转让，需要

“完整背书（狭义的背书）+交付行为”才能产生（背书转让的）效力，在背书不完整时，也不产

生效力。因此在单纯交付场合，就存在票据已经交付但背书行为尚未生效的时间段。 

票据已经（单纯）交付但背书行为尚未生效时，票据所有权属于背书人还是属于持票人仍有

争议。若认为票据所有权随背书生效而转移，持票人只是票据的占有人而非所有权人。
〔47〕此时，

依据《民法典》第 460 条规定，背书人可以请求持票人返还票据。这是背书转让票据所有权说与

交付转让票据所有权说区分的主要实益。因空白背书场合，背书经持票人行使补记权时生效，若

持有背书（生效）转让所有权说，将会形成背书人能否请求持票人返还票据取决于持票人是否补

记之吊诡局面。只要持票人在辩论终结前进行补记
〔48〕，票据所有权转移，背书人即无权要求持票

人返还票据。可见，背书人享有票据返还请求权并无实际意义，且认为背书人仍享有票据所有权

的观点明显与实践脱节，有损主体意思自治与商事效率，不利于自由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实现：多

数情况下空白背书人，或以清偿债务为目的或以贴现为目的而将票据作为支付结算工具交于其直

接后手，其意思表示的内容为转移票据的所有权而不是仅仅转移票据的占有。这一所有权的转让

方式符合《民法典》物权变动的相关规则，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也不与《票据法》的规定相冲

突。故而，若当事人没有相反意思表示情形或者不存在违法情形，应认为交付即转移票据所有权。

                                                        
〔45〕 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7 − 78 页。 

〔46〕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1 页。 

〔47〕 背书转让情形下，票据所有权转移属于物权转移中的简易交付之类型。依据《民法典》第 226 条的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

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48〕 ［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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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若存在违反《票据法》等违法情形，则可能导致票据所有权转让无效。如民间票据贴现

之转让虽然也符合《民法典》物权编关于物权变动的规则，但由于这种场合下，转让双方间不具

有真实交易背景，部分法院根据《票据法》第 12 条认定其票据转让行为无效。在这些情形中，持

票人仅占有票据，而未取得票据所有权。
〔49〕 

因此，在空白背书单纯交付场合，交付行为具有独立之法律价值。转让人以移转所有权之意

思交付票据时，纵使未完成背书之形式要件，亦不妨碍物权变动之完成。这一结论也可以扩张至

背书转让场合，因为票据所有权作为物权客体，其流转当遵循《民法典》物权编之一般规则。《民

法典》第 224 条规定，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此乃物权变动形式主义之核心要义。空

白背书票据中的交付，本质上系转移票据所有权的行为，其效力认定无须附加《票据法》上的特

别要件，无须将其解释为票据所有权因背书转让行为生效而转移。反观票据权利之取得，则须严

格满足《票据法》第 27 条之形式要求，此系维护票据流通安全性之必然选择。二者虽常相伴而生，

然其法律性质与生效要件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这也揭示了，相较于票据所有权何时发生转

移，票据所有权因何发生转移方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持溯及生效说，即认为在补记完

成时，票据权利溯及交付时点发生转移，从背书人转移至被背书人（持票人），后者始具有行使票

据权利的资格。在此种学说主张下，背书生效时点与交付时点重合，因此票据所有权究竟是因交

付转移还是背书生效转移还存在分歧。但基于前述理由，不应将其解释为票据所有权因背书生效

而转移，而应当解释为票据所有权因交付而转移。 

（三）补记为票据权利转让的成就条件 

根据票据二元权利不能分离的原则，票据权利通常应与票据所有权同时转让。但这在空白背

书单纯交付场合需要作适当调整：在空白背书单纯交付这种转让方式中，持票人获得票据所有权

的同时并未取得完整的票据权利，而是取得补记权以及以补记为转让生效条件的票据权利。“在理

论上，与其说签名人委托他人进行补充，不如说签名人自身作为自己作成的空白票据的持票人而

享有补充权，并将其与附条件的票据上权利一起，依空白票据的交付而转移给相对方。”
〔50〕补记

权不是票据权利，而是民事权利中的形成权，持票人得依自己单方意思表示让空白（授权）票据

变成完全票据，空白背书变成完全背书，使未完成之票据行为溯及生效。
〔51〕持票人享有选择权限，

可以选择行使补记权，也可以选择不行使补记权。在行使补记权的情形下，可以补记自己的名称，

再以完全背书或空白背书的方式转让票据；也可以选择不补记，直接将票据交付给其后手。在不

行使补记权的情形下，持票人可以通过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票据的所有权），此时补记权随交付

转移。我国《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虽未明示补记权之性质，但通过目的解释可知，其规范意旨

实与形成权理论暗合：持票人补记行为不仅完善了票据形式要件，更使所附条件生效，票据权利

                                                        
〔49〕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解民二金初字第 20 号。 

〔50〕［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0 页。 

〔51〕 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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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这种制度设计完美衔接了票据所有权变动与票据权利变动的时序差异。在补记完成前，受

让人已依交付取得票据所有权，得对抗原权利人（背书人）之返还请求；补记完成后，票据权利

始发生转移效力，持票人方得行使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等票据权利。
〔52〕必须指出，在补记前，虽

然背书人仍然是票据权利的权利人，但由于背书人已转移票据的所有权，不再持有票据，其也无

权行使票据权利。 

以例说明笔者所主张的票据权利与票据所有权之区分说：赵某进行背书人签章并将被背书人

名称留白后将票据交付给钱某，钱某自交付时取得票据所有权，有权抗辩转让人赵某的票据返还

请求，拒绝返还票据，但由于背书不完整，背书转让行为尚未完成，票据权利并未转让。钱某可

以选择行使补记权，在被背书人名称处填入自己的名称。在补记完成后，票据权利完成转让，钱

某成为票据权利人。钱某也可以选择不行使补记权，而是将票据直接转让给孙某。在交付完成后，

孙某取得票据所有权以及补记权。此时，孙某可以选择行使补记权。补记完成后，票据权利从赵

某转移至孙某。在这种场景下，钱某自始至终都未取得票据权利，也无须承担票据义务。 

四、所有权转让区分说下相关规定的解释论 

在完成票据二元权利于单纯交付场合转让区分的理论建构后，须进一步检视现行规范体系，

力求在区分说框架下实现逻辑自洽。只有如此，区分说才具有规范依据，而非仅仅为票据法学中

的学术主张。 

票据法的形式强制要求与商事实践的灵活性需求，在《票据法》第 30 条与《票据纠纷规定》

第 48 条的规范互动中形成独特张力：《票据法》第 30 条确立了被背书人名称记载的强制性；《票

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通过补记规则赋予空白背书效力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未记载被背书人名

称”予以了认可，改强制性为任意性。这种规范张力本质上映射着票据流通安全与效率的价值平

衡难题。为此，亟须通过体系化解释方法，厘清两规范在票据所有权与票据权利之转让区分说下

的功能定位与协同路径，从而为司法实践中“形式合法”与“实质公平”的冲突提供化解方案。

下文将聚焦二者关系展开规范分析，揭示司法解释对立法漏洞的填补逻辑及其适用边界。 

（一）《票据法》第 30 条与《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的关系 

票据法规范体系内部存在形式强制与行为自由间的张力，此点于《票据法》第 30 条与《票据

纠纷规定》第 48 条的适用衔接中尤为凸显。 

首先，司法解释对法律漏洞的正当填补。依《票据法》第 30 条之文义，虽然在背书场合，背

书人负有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之义务，但是没有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构成典型之“不完全

规范”。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确立补记规则，明确了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

人栏内记载自己名称的情形下转让行为的效力。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第一，至少在持票人

                                                        
〔52〕 《票据纠纷规定》第 4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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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的情形下，背书人不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不会导致转让无效的法律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

对《票据法》第 30 条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漏洞填补。第二，背书人履行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义务的方

式，不一定需要通过亲自履行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授权持票人代为履行的方式，这对背书人履行

义务的方式进行了解释。换言之，《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是司法机关在立法授权范围内行使解

释权之正当行为，未突破《票据法》第 30 条的规定，不存在构成“司法解释对于正式立法文本的

僭越”。
〔53〕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的规定既维系了票据行为要式性的底线，

又回应了商事实践对流通效率的需求。 

其次，补记行为的溯及效力证成。在空白背书中，被背书人的记载不是背书的必要记载事项
〔54〕，

该记载的欠缺不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欠缺被背书人记载的法律后果应解释为背书行为不生效，

背书行为不生效意味着票据权利尚未转移，仍然归属于背书人。《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赋予汇

票持票人补记权，其本质是对“空白背书”效力的承认，从而间接认可了被背书人的记载不是背

书的必要记载事项。在补记完成时，票据权利溯及交付时点发生转移，从背书人转移至被背书人

（持票人），后者始具有行使票据权利的资格。
〔55〕因此，持票人记载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不仅包括法律效力的内容相同，而且包括法律效力的生效时点相同。相较于票据权利自补

记时生效的观点，溯及生效能够更好地维护持票人等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背书人的不

当行为。唯须强调，此等溯及效力实以背书人授权为前提。 

最后，空白背书效力的规范澄清。比较法视域下，多国票据法承认空白背书之完全效力，而

我国票据法则通过《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确立“空白背书不生效 + 补记生效”之折中模式。此

种规范设计表明，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我国审判实践虽未直接承认空白背书制度，但通过补

记规则在要式性与灵活性间开辟了缓冲地带。实务中“持票人补记视为背书人记载”之见解，恰

体现了司法者对票据流通功能与交易安全之平衡智慧。
〔56〕另外，若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承认空白背

书制度，反而可能属于“司法解释对于正式立法文本的僭越”。 

（二）《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中的“持票人”不限于直接后手 

票据流通中补记权主体的界定关涉票据权利流转的正当性基础，对此须从规范逻辑与商事实

践双重维度进行体系性阐释。有观点认为，《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中的“背书人与持票人，应

限定为直接的前后手，否认了转授权的可能”
〔57〕，在背书人与非直接前后手之间建立票据关系违

反我国票据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53〕 曾大鹏：《支付密码、单纯交付与票据流通性的法教义学分析——以“2013 年度上海金融商事案例 7”为重点的评释》，载《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98 页。 

〔54〕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程啸增订，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8 页。 

〔55〕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1523 民初 3299 号。 

〔56〕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 06 民终 1854 号。 

〔57〕 曾大鹏：《支付密码、单纯交付与票据流通性的法教义学分析——以“2013 年度上海金融商事案例 7”为重点的评释》，载《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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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范文义的解释空间。《票据纠纷规定》第 48 条“持票人”概念采票据法的一般定义，

即实际占有或持有票据的人，这不仅符合文义解释结论，而且也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契合。而此定

义天然排斥“直接后手”的限缩解释，其原因在于票据法体系下“持票人”乃是对权利状态的描

述，而非是对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定指称。比较《票据法》第 85 条与《支付结算办法》第 119 条

所涉及的“不得”之禁止性规定，其规范射程仅及于背书转让与提示付款等行为，与单纯交付显

属不同规范范畴。因此，该条未对票据交付人进行限制。因此，即便将第 85 条、第 119 条类推

适用于汇票领域，该条也不构成限缩解释的规范依据。第二，补记权流转的证成。在票据法理论

中，空白补记权具有“从权利”属性，其随票据占有状态移转而当然转移
〔58〕，即“随着空白票

据的转让而让与，收款人取得空白补充权之后，可以将空白票据转让给第三人，该票据上的空白

补充权即随票据转移，受让空白票据的人同时也取得空白补充权”。
〔59〕此等特性在日内瓦《统一

汇票本票法公约》第 14 条等比较法规范中皆有印证。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已经就“补充权随票

据流转”形成相当程度的共识，并且这也契合商事交易中权利外观主义与流通效率之双重需求。

典型案例
〔60〕显示，法院多通过“签章授权”规则，认定背书人签章即构成对后续持票人补记权

之概括授权。 

当然，在我国法律未对补记权的转授权进行法定限制这一前提下，背书人仍然可以对转授权

进行意定限制。此种限制原则上只在背书人与其直接后手之间发生效力。
〔61〕因为补记权随票据的

交付而转移至背书人的直接后手，成为直接后手的权利。
〔62〕但基于对背书人利益保护的法政策考

虑，须对“明知存在禁止转授权限制”之恶意持票人进行限制：其一，对明知存在禁止转授权的

恶意持票人，应排除其补记权行使；其二，持票人取得票据时若存在重大过失，则不得主张善意

取得。与重大过失密切相关的是持票人的审查义务，司法实践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有案件
〔63〕的

审理法院认为，丙在受让票据时，需要审查转让人乙有背书人甲的合法授权。丙仅凭背书栏加盖

有甲的印章就认为乙构成了对甲的代理，该观点与票据的文义性相悖，不能证明其尽到了足够的

注意义务，属于重大过失。相反，也有案件
〔64〕中法院指出，受让人丙在乙处取得涉案票据时，

票面信息完整且背书人甲处已经签章，同时该票据并没有被公示催告或存在其他止付的情况，此

时，可以认定丙已尽审查义务，取得票据并不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笔者认为，通过“签章”行

为即可认定概括授权之存在，持票人无须额外举证转授权事实，这实则将票据签章行为解释为“授

                                                        
〔58〕 吕来明：《票据法学》（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8 页。 

〔59〕 于永芹：《论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载《当代法学》2005 年第 3 期，第 93 页。 

〔6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 01 民终 1008 号；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白商

初字第 785 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 03 民终 2290 号。 

〔61〕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1 页。 

〔62〕［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5 页。 

〔63〕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解民二金初字第 20 号。 

〔64〕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1523 民初 3299 号；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 05

民终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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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意思表示之体现”，既符合商事交易便捷性需求，亦未突破票据文义性之基本要求。唯须注意，

若票据记载中存在禁止其他人补记等特殊文义，则持票人负有审慎审查义务。 

（三）其他条文的解释 

第一，《票据法》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真实性要求，常被援引作为否定单纯交付效力的规范

依据。但是若以票据二元权利结构为视角，本条文义射程可作限缩解释，其规制重心在于票据权

利的创设与流转，而非票据所有权的变动。具体而言：一方面，票据权利作为设权证券的核心，

其产生与变动须以真实交易关系为实质基础，此系防范票据欺诈、维护金融秩序之必要限制。持

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或追索权时，若债务人以基础关系瑕疵抗辩，法院得依职权审查。并且持票

人不受《票据纠纷规定》第 13 条规定的保护，因为该条规定的“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

仅指因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包括因单纯交付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65〕另一方面，票

据所有权作为物权客体，其移转仅须满足《民法典》第 224 条之交付要件，无须附加真实交易关

系审查。不存在真实交易等基础关系瑕疵不当然导致物权变动无效。这化解了传统解释中“基础

关系瑕疵导致票据流转整体无效”的实践困局。 

第二，《票据法》第 13 条第 1 款确立了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

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

的除外。”此规则在区分说下面临新解释场景：该抗辩切断规则仅适用于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所

有权无涉。例如，甲将票据交付乙后，乙找到票据债务人丙，将票据交付丙，并主张票据权利。

当甲与丙间的基础关系瑕疵，且乙知情时，丙可以以对甲的抗辩对抗乙。但若乙以所有权人身

份请求返还票据，丙不得以对甲的抗辩对抗乙，因返还请求权属物权请求权，不受票据抗辩规则

拘束。 

第三，《票据法》第 31 条。传统解释将第 31 条“其他合法方式”限缩于非转让取得，此与商

事实践中“先交付后补记”的交易惯行严重抵牾。区分说通过扩张解释，将单纯交付纳入“其他

合法方式”范畴，构建起“背书连续为主 + 交付链条为辅”的双轨证明体系：持票人可凭背书连

续性当然取得权利推定。但若原背书人以持票人与自己不存在原因关系或票据授予事实进行抗辩

的，持票人还需要证明自己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据，包括“自己与前手转让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和债

权债务关系的证据，前手转让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据”
〔66〕，即通过证明交付链条的完整性主张票

据权利。 

第四，《票据法》第 32 条确立了后手对直接前手背书真实性之审查义务，有观点认为此系否

定单纯交付效力的重要依据。区分说则通过“权利义务对应性”消解规范冲突：在背书转让中，

后手因享有背书连续性推定之优待，自当负担形式审查义务；而在单纯交付中，若持票人与原背

                                                        
〔65〕 刘心稳、张静、刘征峰：《票据法》（第 5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04 页。 

〔66〕 刘心稳、张静、刘征峰：《票据法》（第 5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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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发生纠纷，既无法主张背书连续之保护，其审查义务亦应限缩于交付链条的实质真实性，而

无须对背书的真实性负责。此等解释既避免了加重持票人举证负担，也彰显了票据流通安全与交

易效率的精细平衡。 

当然，以上四点仅为对票据法律规范的简单列举，在票据所有权与票据权利转让区分的视域

下，或可对票据法律规范进行进一步审视。比如，可判断特定规范究竟是（以及应是）关于票据

所有权转让的规范还是关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规范。 

五、结语 

票据单纯交付所引发的效力争议，其本质根源在于票据要式性与商事效率性这两种重要价值

在法律解释论层面的碰撞与冲突。票据的要式性要求票据行为严格遵循法定形式，以确保票据关

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商事活动追求效率的内在属性，又促使票据流转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

便捷性，笔者开篇所举例证即能够对于商事活动对票据流转的这种需求予以揭示。而这种价值冲

突在票据单纯交付效力认定问题上得以集中体现。 

笔者以票据二元权利结构作为视角，深入剖析票据权利变动规则。在票据所有权层面，当票

据法存在特别规定时，应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票据法无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基于民商合一的立

法理念，可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规定。这一规则适用设定，既考虑到票据作为特殊物的

特殊性，又兼顾了民法物权规则的一般性。换言之，票据法对票据所有权的特殊规定，应当建立

于票据特殊性的基础上，否则，可能与“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理念相背离。在票据权利层面，

由于票据权利的独特性和票据法的专业性，仍必须严格恪守《票据法》的规定。通过以上分析，

构建起“所有权依交付转移、票据权利凭背书要式取得”的区分说。这一方面坚守了票据行为形

式强制的底线，保障了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又为丰富多样的商事实践活动预留了必要

的灵活空间，同时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更为精细、全面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法官在处理票据纠纷时

作出更准确、合理的判断。 

传统理论中“权利变动一体化”的思维定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票据权利复杂变动的深

入理解和准确把握。笔者着力突破这一传统思维局限，深入挖掘票据权利变动的内在规律，构建

起层次分明的权利变动规则。这种理论创新不仅契合我国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内在逻辑，在《民

法典》物权编与《票据法》的规范互动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解决方案，而且能够

有效回应在当代经济环境下票据市场多元化、复杂化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这一理论建构，希望

为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促进票据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助力我国票据法律制

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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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idity of Simple Delivery of Bills of Exchange with 
Blank Endorsements 

WANG Xiangchun 

 

Abstract: In China,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lacks regulations on the validity of 

transferring Bills of Exchange by simple delivery, which has led to a dilemma of inconsistent 

judicial judgment standards and divergent academic views. Under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tem, the right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and the ownership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he transfer of the right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literal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in Article 27 of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The theory that “the right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can be transferred by delivery” not only 

contradicts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 acts but also lacks the basis of 

positive law regulations. The fact that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 

the validity of simple deliver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egislation 

implicitly affirms it, which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 circulation and the trading order. The transfer of the ownership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can return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property rights. The property rights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has established the rule that the delivery of movable property takes 

effect, and the transfer of the ownership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as special movable 

property, can naturally apply by analogy. When the endorser of a bill of exchange delivers the 

bill without recording the name of the endorsee, the transferee can obtain the ownership of the 

bill based on effective delivery, which is a natural applic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 change 

rules in the commercial field.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holder of a blank endorsement has a dual 

aspect. The holder can not only exercise the right to fill in the blank according to Article 48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and become a full-fledged 

right-holder, but also choose to transfer the bill.  

Keywords: Blank Endorsement; Simple Delivery; Right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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